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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编办〔2016〕13 号 

 

 

关于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 
和经办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 

 

各市州编办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计生委、财政局： 

   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6〕3 号）和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6〕14 号）精神，为

切实加强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和经办机构建设，进一

步提升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服务能力，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 

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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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充分认识加强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机构建设的重要性 

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）和新

型农村合作医疗（以下简称新农合）两项制度，建立统一的城乡

居民医保制度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提出的明确要求，是深化医药

卫生体制改革、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、促进

社会公平正义、增加人民福祉的重大举措，对建立健全覆盖城乡

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健康中国建

设具有重要意义。为促进我省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健康发展，确保

我省现有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队伍不乱、工作不断，确保全

省 6000 多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服务不减、待遇不降，必须加

快建立统一、高效的城乡居民医保管理体系，建立健全城乡居民

医保管理和经办机构，建设培养一支专业化、职业化的管理队伍。 

二、明确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机构及人员编制 

（一）整合行政管理机构。要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，将全省

各级城镇居民医保、新农合管理和经办职能整合到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。按照“编随事走、人随编走”的原则，省、市州、县市

区卫生计生部门负责新农合行政管理职责的机构和人员编制一

并划转至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

明确相应的内设机构履行城乡居民医保的行政管理职责。 

（二）完善医保经办体系。省、市州、县市区卫生计生部门

负责新农合经办职责的机构成建制划转至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所属的医保经办机构。各县市区要在城镇居民医保经办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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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和新农合经办机构的基础上，整合成立城乡居民医保管理服务

中心，归口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理。县级城乡居民医保

管理服务中心编制配备由县市区本部和派驻乡镇专职审核人员

两部分组成：县级城乡居民医保管理服务中心本部配备的编制，

由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商同级机构编制部门,从原有医

保经办机构和新农合机构编制中划转，并不得突破原有机构编制

总量；各乡镇配备专职审核员编制 1 名（从原新农合专职审核员

编制中划转解决），作为县级城乡居民医保管理服务中心派驻乡

镇的专职审核员。 

（三）健全基层服务平台。乡镇（街道）可在规定的限额内

设置城乡居民医保管理服务站，也可与其他站所综合设置，实行

县乡（街道）共管，以乡镇（街道）管理为主的体制。乡镇（街

道）城乡居民医保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，除县级城乡居民医保管

理服务中心派驻的专职审核人员以外，乡镇（街道）可在核定的

事业编制内调剂配备适应工作需要的人员。各级城乡居民医保管

理和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，除按规定划转外，若有空余编制，必

须严格按照岗位需要，从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中选调或通过

公开招考录用，医疗专业人才可从医疗卫生机构选调。 

三、理顺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机构职责 

（一）明确行政管理职责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是城

乡居民医保工作的主管部门，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行使城乡居民

医保管理职能。省、市州、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承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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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域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建立、完善和管理职能。具体负责城

乡居民医保的发展规划、实施办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、基金运行

管理指导和监督、队伍建设和培训、协议医疗机构服务行为规范

和监管等工作。 

（二）理顺医保经办职责。省、市城乡居民医保经办机构承

担辖区内同级协议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的协议服务、政策执行及培

训、异地即时结报和基金结算等工作。县级城乡居民医保管理服

务中心承担本辖区城乡居民医保的业务管理、指导和经办服务。

具体负责辖区内城乡居民医保的业务管理，执行城乡居民医保实

施办法和相关政策；管理城乡居民医保基金，落实基金财务管理

办法和基金会计核算办法，审核城乡居民医保报销经费，承办城

乡居民医保信息管理；确定协议医疗机构，承担协议医疗机构医

疗行为的协议服务；负责对乡镇（街道）城乡居民医保管理服务

站的业务指导。 

（三）完善基层平台功能。乡镇（街道）城乡居民医保管理

服务站负责建立乡镇（街道）参保城乡居民台帐，管理参保城乡

居民信息档案，发放参保城乡居民医疗证（卡）；负责审核乡、

村两级协议医疗机构补偿费用，办理权限内有关城乡居民医疗补

偿报销事项；定期汇总上报城乡居民医保费用补偿情况及其他信

息资料和统计报表，做好乡镇（街道）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管理工

作；协助开展一年一度的宣传动员和城乡居民参保资金的收缴等

工作；负责做好城乡居民补偿报销情况的乡镇（街道）与村级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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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定期公示；承办县级城乡居民医保管理服务中心交办的其他

工作。 

四、切实加强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能力建设 

各级机构编制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生计生、财政部门要

在同级党委、政府的领导下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切实加强城

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能力建设，确保城乡居民医保工作有序推

进。机构编制部门要做好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机构、人员编

制调整的相关工作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为城乡居民医保管

理和经办机构提供必要的办公用房和工作条件；卫生计生部门要

配合做好机构、人员和编制的划转工作；财政部门要将城乡居民

医保管理和经办机构的人员经费及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，

其人员经费按照核定编制内实有人数和国家规定的工资、补贴标

准核算，工作经费以满足工作需要为原则合理安排。 

各级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机构要加强人员培训和管理，

提高服务水平，切实加强对协议医疗机构服务行为和参保城乡居

民就医行为的监管，充分发挥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效益，让城乡居

民得到更多的实惠，促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健康发展。 

 

 

 

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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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      湖南省财政厅 

2016 年 7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29 日印  


